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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何謂共同投標？其種類有那些？試舉例說明之。倘若招標機關的招標文

件中並未允許廠商共同投標，而廠商卻以「施工團隊」名義結合同業共

同投標，招標機關應如何處置？（25 分）

二、工程採購案得標廠商因驗收不合格，經採購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

第 1 項第 8 款：「查驗或驗收不合格，情節重大者。」之通知，將刊登政

府採購公報，廠商不服依法提出異議及申訴均遭駁回，復向高等行政法

院提起撤銷訴訟，並要求於判決確定前暫停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否則如

行政訴訟勝訴確定將提國賠，試問該要求是否於法有據？（25 分）

三、歷來諸如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請託或關說政府採購，非但影響採購公

正，甚至因而衍生貪瀆弊端，故而政府採購法明定請託或關說，不得做

為評選之參考。請說明何謂請託或關說？採購人員遇有此情形，應如何

處理？（25 分）

四、機關決標或簽約後發現有應不予開標決標情形，依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

定撤銷決標或解除契約後，後續應如何處理該採購案？（25 分）


